廠商切結書
本公司電動輔助自行車 廠牌_______________ 型號_____________
爰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安全檢測基準(105年5月修正版)，本公司原依據電動輔助自行車之審驗合格證明書所載內容進行製造，並根據上開檢測基準之新增項目(與97年內容差異部份)進行送測檢驗，具體保證以下事項：
1. 車輛尺度、重量、輪胎尺寸、傳動系統；
2. 車架材質與結構；
3. 電子控制裝置相關馬達、電池、控制器之廠牌、型號、功能與動力輸出方式等
上開事項均依據交通部核發之審驗合格證明書所載內容生產無誤。若有任何設計變更與記載及事實不符，涉及違反相關法規與型式審驗管理辦法等導致檢測機構出具之檢測報告送審驗機構審查、審驗相關資料不符，本公司願意承擔一切法律及任何相關責任。
本公司上開產品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安全檢測基準(105年5月修正版)除新增項目之檢測外，其他項目則依據原委測案號        測試報告轉至與新立案之新增項目測試報告合併出具。
此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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